
近日，河北黄骅又爆出天价救援事件。一辆事
故车在河北省黄骅市高速救援公司老板王月明手
中自行倒货、停放一夜和接受救援分别需要支付
的费用，竟然高达1500元、9600元、42000元。

“天价救援”为害不浅。一方面，是对车祸方及
其运输公司利益的无端盘剥，是对救援道义的无
情践踏，是对车祸方的伤口撒盐。另一方面，发改
委等制定的《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收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早已指出，“救援人员应主动

向当事人出示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
准”。而“天价救援”，无疑是对该规定的无视。

近几年来，“天价救援”事件层出不穷，按下葫
芦浮起瓢，这个地方的“天价救援”被查处了，另外
一个地方的“天价救援”又冒出来了。明眼人都知
道，“天价救援”肯定是贪腐权力在作怪。破除高价
救援，除了要在垄断服务上动刀子外，还需要纪检
司法部门跟进，公众才不会再受天价救援之痛。

(7月22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唐春成）

精准扶贫驻村蹲点调研一个月，笔者发现一
个现象：村里的老年贫困户，绝大多数生的是儿
子。分析致贫原因，有人笑言，他们是彩礼致贫。（7
月23日《人民日报》）

彩礼致贫，这个贫到底该不该扶？的确是一个
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在计算贫困人口纯收入时，
彩礼、买房等大额生活性消费支出，都统计在内。
这就意味着，彩礼致贫不算统计意义上的贫困户。
这些农户被评为扶贫对象，大家认识上有分歧。

另一方面，彩礼致贫，也是事实上的贫穷。现
在娶个媳妇少则七八万元，多则二十余万，农户辛
辛苦苦一辈子的积蓄，会被下辈人的结婚榨得一
干二净。因此造成特困，倘若不闻不问，于情于理
也说不过去。因此，彩礼致贫不根治、不铲除，农户
的好日子也会变成苦日子。

因此，彩礼致贫，作为一些贫困地区的共性问
题，需要综合施策、精准帮扶。首先，对一些因彩礼
造成贫困的家庭，应区别对待，如，将孩子的“志”扶
起来了，担负起家庭致富的重担，或是帮助他们谋
划脱贫致富项目。其次，移风易俗改变陋习。要让
农户和广大年轻人认识到，彩礼并不等价于幸福，
攀比高彩礼，只能是让自家为了面子活受罪。在彩
礼问题上，农户当量力而为。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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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和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转企改制的批复》,省政府同意省住建厅所属事业
单位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转制
为职工出资成立的股份制企业,由省编办按规定程
序撤销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
事业单位建制。（7月18日本报）

这是我省明确提出今年要全力推进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后，最先确定要转企改制
的两家省属事业单位。往常我省一些生产经营类
事业单位转企一般会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先从
事业单位转为国有企业，再从国有企业转为股份
制企业，而此次两家“先行者”直接一步到位转制
为职工出资成立的股份制企业，彻底走向市场，由
此可见改革的力度与决心。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口号喊了多年，但因触
及人员编制身份、产权归属、收入分配等，这项改
革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尤其对于
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情况更是复杂。从中央到省
里，对于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的态度是“积极
稳妥、分类分步”，我省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施策,
区分不同情况,采取“转企、撤销、扎口管理”等不同
方式分步推进。

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在内部树立主动求变的
思想观念，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敢于打破“铁饭
碗”，在市场风浪中迎来“金饭碗”。同属于城市建
筑领域的原济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就是一个生
动的样本。2001年，经过前期改革探索后的原济南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200位职工“净身出户”，筹集来
700万元左右的启动资金，成立了完全由职工持股
的有限责任公司，由此成为济南市事业单位转企
改制的第一个“吃螃蟹”者。改成企业后，员工的切
身利益直接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使得进入市
场后的企业压力和责任感得到提升。2009年，几经
改革后的山东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从2001
年到2015年间，公司人员从200多人增加到1100多
人，总收入也从4000多万元增长到4亿多元。如今的

“同圆”，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业的翘楚。

对于具备转企条件的经营类事业单位，特别
是已经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要加大改革力度，根据
实际需要确定转企改制方式，早改革，早发展，早
受益。探索建立自主灵活、适应市场竞争的经营管
理机制，实行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用
人制度，建立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
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制度和正常增长机
制，着力提升企业发展活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同时，应该看到，这项改革之难推进，主要是
涉及到“人”的因素较多，涉及单位每一位员工的
切身利益。有些单位符合改革条件、也有改革愿
望，却因这些因素掣肘，一拖再拖，始终难以摁下
改革的开始键。为此，要妥善安置人员，切实把转
制单位人员的底数和诉求等摸准摸透，区分情况
制订安置方案，稳妥有序组织实施。

7月21日，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布的
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农
村学生中，因父母均外出而无人照料的留守学生
占近三成。而这些儿童中，超一成农村完全留守儿
童与父母一年不见一面；还有7 . 9%的学生称，父母
离世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7月23日《新京报》）

近年来留守儿童悲剧案件频发。解决留守儿
童问题，需要父母尽到监护人角色，强制要求父母
至少留下一人在老家照顾孩子，这在法律和责任
上没有任何问题，但缺乏可操作性。道理不难理
解，农民不进城打工就少了经济来源，进城打工又
没有能力带孩子，也不能保障孩子顺利读书并参
加中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强制父母留一人在老家
监护儿童并不现实。

事实上农民进城打工，不必然带来农村留守
儿童问题。只要进城务工农民收入高，而且在政策
上保障孩子顺利在城市入学并在所在城市参加中
高考，农民工完全可以带孩子一起进城。统计显
示，目前农民工子女的随迁率事实上超过了40%。

因此，破解留守儿童问题，最根本的是让进城
务工农民有条件带孩子一起进城。这其中，除了靠
农民工自我奋斗之外，最关键的是政策到位。一方
面，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强技能培训，提
升职场竞争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另一方面，赋予
农民工市民待遇，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有学位，可
以跟当地户籍孩子一道参加中高考。

7月18日，上海闵行区的市民姚某某，在被流
浪宠物犬咬伤手背后病发身亡。同日，西安市龙
女士在6月20日被狗咬伤腿部、随即打了四针狂
犬疫苗，但也病发身亡。（7月24日解放网）

当下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市民将狗当成宠
物，将养狗当成一种乐趣。然而，随着狗数量的上
升，城市狗患甚至夺人命，形势严峻。有统计数据
显示，中国“狗患”已成世界第二，恶狗伤人已超
过交通事故伤人的14倍，令人触目惊心。

恶狗伤人事件频发，说明养狗已不是个人私
事，因养狗而衍生的环境污染、影响市容、伤人扰
民、疾病威胁等问题日益凸显，使“狗患”成了一
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当前，北京、上海、天津、太原、
青岛等城市都出台了养犬规定，加强养犬管理，
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维护市容环境和社会
公共秩序。但从现状来看，各地制定出台的相关
管理办法规定还有软肋，还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
况，以至于狗伤害人的事件不断发生。

城市养狗越来越多，遛狗成为街头一景、成
为一种时尚无可非议，但近年狗袭击人，狗污染
环境等等不文明养狗行为已严重影响了人们正
常的生活。部分养狗者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
义务，甚至为逃避和节省费用不给犬“报户口”、
注射疫苗，遛狗时不给狗采取防范措施，不顾及

别人的感受和不便。养犬是私事，但当狗的行为
涉及公共利益时，就是社会公共问题，养狗者要
提升文明素质，遵守社会秩序，树立社会公德，自
觉纠正不良行为，文明养狗。

城市管理者应加强狗患治理，莫让狗患“打
折”城市的文明程度。各地应完善《养犬管理办
法》，明确和规范相关部门管理职责，强化由此带
来的公共安全和公共管理隐患的防范，建立处罚
制度，对造成人身伤害、社会危害的狗主人，实施
教育、处罚和依法追责，规范养狗行为，让狗成为
社会有序发展的一部分。城管、公安、社区、卫生
防疫和物业管理等部门和单位应加强联动，向公
众积极开展养狗宣传教育，向市民传授有关管理
法规，明确犬类办证登记、强制免疫及相关责任
条款，签订养狗协议和责任书，督促养狗者承担
公共社会责任，让养狗系统化规范化。加强养犬
管理，严格处罚违规养犬，严格禁止在公共场所
不束犬链(绳)的遛狗行为，让养犬相关管理条例
坚实落地，维护社会文明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
全。

养狗造成狗患，不道德也涉嫌违法。每个狗
主人应自觉遵守城市文明养狗的法律规定，只有
每个人都做到自己和自己的狗不“出事”，整个城
市的文明才不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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